
C05
今日枣庄

关注
2014年2月27日 星期四

编辑：胡修文 组版：冯龙

““救救死死扶扶伤伤的的地地方方最最不不该该有有火火患患””
市民对枣庄妇幼保健院存重大火灾隐患被省公安厅通报表示震惊

2月12日，山东省公安厅公布了
32家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单位，枣
庄共有两家单位名列其中，分别为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枣庄矿业(集
团)有限公司接待中心。

据了解，省公安厅本次公布的
32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中，大多数
属于人员密集场所。公安厅公布的
火灾安全隐患显示，枣庄市妇幼保
健院的感染性疾病楼、儿科西病房
楼疏散楼梯设置数量不足；产科楼
五层安全出口数量不足，病房楼外
墙、隔墙及屋顶采用可燃夹芯板，耐
火极限不符合规范要求；保健科疏
散楼梯设置数量不足，一层南侧增
建的建筑隔墙、顶棚采用可燃夹芯
板,耐火极限不符合规范要求。

2月13日下午，记者来到枣庄市
妇保院产科五楼，妇保院的五楼为
妇一科。走上五楼，一个巨大的广告
布横立在电梯旁边，将室内和室外
分离开来。进入妇一科，走到最西侧
的空地，回望五层的房顶，才发现公
安厅公布的安全隐患中所提的“屋
顶采用可燃夹芯板”。将头探出楼
外，记者发现整个五层的房顶都是
由可燃夹芯板搭建而成，记者拍了
下五层的墙壁才发现其中的奥妙，
五层的墙壁只是颜色和其他的墙壁
较为相像 ,实质上是由可燃夹芯板
组成。记者从五层的最西侧走到最
东侧发现，整个妇一科走廊两侧的
墙壁均是由可燃夹芯板组成，并不
是混凝土或砖砌的普通墙壁。

事件回顾

本报枣庄2月26日讯 (记
者 袁鹏 ) 1 2日，山东省公
安厅通报了枣庄市妇幼保健
院的火灾隐患问题，这一事
件引起舆论广泛关注。有市
民拨打本报96706热线称：“妇
保院里有火患简直是拿妇女
儿童生命开玩笑，这里是救
死扶伤的地方，最不应该有
火灾隐患。”

市民徐女士是一个四岁
女孩的母亲，对于妇保院的
火患问题她表示，一旦发生

火灾简直就不敢想！徐女士
称，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多年
以来一直是市民公认的枣庄
地区妇幼保健的权威医疗机
构，甚至连兰陵等地的孕妇
都有选择来这里生孩子的，
就是图一个放心。“没想到妇
保院里竟然有那么多火灾隐
患，万一哪天出了事情妇保
院里住的大都是生产前后的
妇女和刚呱呱坠地的婴儿，
让他们能往哪里跑啊！”陈女
士希望妇保院领导能重视这

一问题，尽快完成整改。
市民王先生则表示，妇

幼保健院病号出了名的多，
经济效益自不必说，而且作
为公立的医疗机构背后又有
财政拨款的支持，结果基础
设施却弄成这个样子，安全
漏洞百出，实在让人不能理
解，真不明白资金都投到哪
里去了。说到底行医这行是
个良心活，开药、开刀这些事
一般的老百姓都不懂，全得
看大夫的，医院的墙是用什

么材料建的，百姓就更弄不
明白了。

对于妇保院暴露出的这
些问题，王先生称这就是典
型的“店大欺客”，因为牌子
硬因为有资源因为不愁没病
号，但也不能拿病人的安全
不当回事。对于这种情况，王
先生希望相关主管单位要做
好对下属医疗机构的管理工
作，也希望妇保院将火灾隐
患彻底整改。避免类似事件
再次发生。

25日，妇保院妇产科五楼在进行整改施工。 本报记者 杨兵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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